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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新闻办召开 2022 年“衣食住行”等

重点民生领域“铁拳”整治工作新

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

年上半年，全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

检查市场经营主体6.77万户次，立

案 0.32 万件，查办大要案 64 件，移

送公安机关39件，涉案货值2184.3

万元，罚没款金额6745.94万元。

专项整治开展以来，自治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紧盯民生市场领域

突出问题，对存在使用恶劣违法手

段、多次违法、社会影响很大的案

件严厉打击，从严、从重处罚。整治

期间，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重点

围绕 18 类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领

域突出问题，加大执法力度，依法查

办一批典型案例，有力维护市场秩

序，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发布

会上，“衣食住行”等重点民生领域

“铁拳”行动中的典型案例公布。

无证生产加工食品

2022年4月11日，呼伦贝尔市

新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举报

线索，联合公安部门对敖尔金牧场

（旧区）韩双柱牧场内王某涉嫌用

土坑腌制酸菜的问题进行执法检

查。经查，当事人王某利用两个土

坑共腌制白菜 30 吨，腌制出酸菜

15吨，当事人无法提供食品生产经

营资质，经执法人员核查确认，当

事人未注册登记食品生产经营相

关证照。当事人在不具备与所生产

加工食品安全标准相适应的清洗、

消毒、冷藏、运输、防腐、防尘、防

蝇、防鼠、防污染以及处理废水、存

放垃圾等设备和设施的土坑腌制

酸菜的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定，涉

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

品罪，新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

将该案移送公安部门处理。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和生产

假冒伪劣肥料

2022年2月22日，赤峰市元宝

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

对赤峰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检查

中发现，该公司用换包装方式，将

原包装为通辽某公司生产的土壤

调理剂产品重新包装为商标“中国

农资”产品，包装标识公司为中国

农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中农国

控化肥贸易有限公司的复合微生

物肥料。经核查发现，包装袋上的

“中国农资”注册商标已被判为无

效，且当事人不能提供中国农资集

团有限公司的委托加工合同。经对

该批次产品抽样送检，检验结果为

不合格。3月8日，执法人员再次对

该公司进行执法检查，发现该厂用

同样换包装方式，将通辽某公司生

产的商标为“绿色核动力”的土壤

调理剂产品重新包装为商标为“黑

派π”的有机肥料，但该公司不能提

供外包装授权使用书或委托加工合

同，以上涉案产品货值达 18.31 万

元。当事人上述行为涉嫌构成假冒

注册商标罪和生产假冒伪劣肥料

罪，元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

将该案移送公安部门处理。

商业虚假宣传

2021年8月23日，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

根据举报线索，对呼和浩特市某房

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

经查，该公司利用网络宣传、现场

售楼人员引导推荐、服务协议条款

标注等多种方式宣传购房优惠等

信息，但消费者通过呼和浩特市房

管局官网查询到自己购买的房屋价

格未享受到销售方之前所承诺的优

惠。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相关规

定，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

据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发布

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并处

以罚款3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车用柴油

2021年7月13日，鄂尔多斯市

伊金霍洛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伊

金霍洛旗某加油站销售的 0#车用

柴油进行监督抽检，经山东腾翔产

品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检验，结论为

不合格，当事人对检验报告有异议

并提出复检申请，经自治区产品质

量检验研究院复检，结论为不合

格。经查，当事人共购进该批次 0#

车用柴油 32.88 吨，含税总价 20.42

万元，全部售完无库存。当事人的

上述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定。2022年

1月26日，鄂尔多斯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依据规定对当事人作出没收

违法所得 2.15 万元并处罚款 23.29

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违反规定生产经营食品

2022年1月10日，呼伦贝尔市

鄂温克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在配合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鄂温克

旗某食品有限公司专项检查中发

现，该公司存在未按照进口冷链食

品疫情防控要求存放进口冷链食

品、生产的奶制品无货位卡及标

识、存放超过保质期的奶制品等问

题。当事人未按规定实施生产经营

过程控制要求，未定期对食品安全

状况进行检查评价，未按照规定对

变质、超过保质期或者回收的食品

进行标示或者存放，未及时对上述

食品采取无害化处理、销毁等措施

并如实记录，未按规定如实记录生

产记录，生产经营标签、说明书不

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等行为违反

了相关规定。鄂温克旗市场监督管

理局依据规定，对当事人作出没收

违法生产经营的无生产日期的食

品并处以罚款 7.5 万元，责令停产

停业15天的行政处罚决定。

销售不符合质量标准的民用

散煤

2021 年 6 月 7 日，兴安盟突泉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盟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移送的对突泉县某商

贸有限公司销售的经抽检不合格

的民用散煤案件交办线索，对该

公司进行执法检查。经查，该公司

从内蒙古某矿业有限公司购进

3000 吨民用散煤，购进价格 520

元/吨，销售价格 630 元/吨，分三

处存放，其中存煤数量为 500 吨的

一处存煤点，抽检结果为不合格，

其他两处存煤点抽检结果为合格。

当事人销售不符合质量标准的民

用散煤的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定。

2022 年 3 月，突泉县市场监管局依

据规定，对当事人作出没收违法所

得5.5万元并处罚款 1 万元的行政

处罚决定。

销售未经认证半挂车

2021 年 10 月 26 日，包头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接外省市场监管部

门案件移送线索，反映该局在办理

驻马店某车辆有限公司未经认证

擅自出厂、销售半挂车一案中，发

现涉案的 10 台运输半挂车销售到

包头市的案件线索。经查，包头市

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销售的 10 台

涉案车辆均未获得《强制性产品认

证证书》。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

了相关规定。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依据规定，对当事人作出没收违

法所得 1.5 万元并处罚款 5 万元的

行政处罚决定。

销售不合格农用地膜

2022年4月12日，丰镇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根据乌兰察布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对丰镇市某粮油加工专业

合作社销售的聚乙烯吹塑料薄膜监

督抽检不合格情况进行立案调查。

经查，当事人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

的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情

况属实。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相

关规定。2022年6月9日，丰镇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依据规定对当事人作

出没收违法所得 2.22 万元，罚款

2.175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经营国家明令禁止经营的食品

2021 年 10 月 30 日，阿拉善盟

左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

位于巴彦浩特镇某冷库进行监督

检查，发现在该冷库中存放有 9 种

进口冷链肉品，均未向辖区市场监

管部门进行报备。经查，当事人于

2021 年 8 月至 10 月之间，3 次从银

川市购进该批进口冷链肉品，已销

售 3 种进口冷链肉品，违法所得

727.64 元。当事人未严格落实进货

查验等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未经报

备购进进口冷链食品的行为，不符

合《内蒙古自治区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应急预案（第五版）的

通知》和《自治区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医疗防控

组关于加强进口冷链食品追溯管

理的通告》相关规定。当事人的行

为违反了相关规定。2022年1月20

日，阿拉善左旗市场监督管理局依

据规定对当事人作出没收违法所

得727.64元并处罚款3万元的行政

处罚决定。

无证无照从事食品生产加工

2022年2月14日，锡林郭勒盟

正镶白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

员对正镶白旗福满家生鲜超市内

刘某华经营的面食加工小作坊进

行食品安全检查中发现，该小作坊

未取得《营业执照》和《食品小作坊

登记证》擅自从事食品生产加工，

且使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

品添加剂生产加工、销售食品，当

事人的行为违反了相关规定。正镶

白旗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规定对

当事人作出没收超过保质期的食

品原料和食品添加剂，没收违法所

得 1.5 万元并处罚款人民币 0.5 万

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严打民生领域违法行为，内蒙古“铁拳”出击！
文/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刘 睿


